湖州市科学技术协会重点学术活动管理办法

（试  行）
为加强对市级学会重点学术活动的扶持，规范活动管理，提高活动效果，促进我市学术繁荣、科技进步、经济发展和会员知识更新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指重点学术活动，是由学会申报并组织实施，市科协批准立项并给予经费补助的活动项目。

第二条  市科协所属学会均可申报重点学术活动项目。

第三条  重点学术活动项目分以下二类：

Ι类  国际国内学术交流（研讨）活动；

Ⅱ类  高层次学术（科技）报告活动。

第四条  重点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：

1、对促进本学科发展、技术创新、决策科学化和推动我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；

2、对促进会员知识更新和人才成长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；

3、具有学会特色和原则上能当年完成。

第五条  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的审批程序：

1、学会填报市科协印制的“市级学会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申请表”，向市科协提出立项申请；

2、市科协学会部汇总并初审；市科协审定；

3、市科协发文公布。

第六条  市级学会联合组织实施或以市级学会为主，联合上一级学会共同实施的学术活动项目优先立项，以鼓励和加强学科、专业间的协作，增进先进学术思想的引进和推广。

第七条  重点学术活动项目接受申报时间，为当年的1月1日—2月28日（2008年延长到3月30日）。

第八条  凡批准立项的重点学术活动项目，市科协给予经费补助和其他必要的支持。

第九条  市科协补助经费在活动项目正式启动后下拨。

第十条  凡批准立项的重点学术活动，申报实施的学会或主办学会应向市科协及时报告项目计划、实施和完成情况。活动项目完成时，须向市科协提交总结报告和全部资料一式两套。

第十一条  为鼓励市级学会搞好重点学术活动，市科协根据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的实施完成情况和成效，评选年度若干个优秀项目奖。 

第十二条  获得优秀项目奖的学会，在下年度重点学术活动项目评审中，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。

第十三条  市科协学会部负责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的日常管理。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市科协学会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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